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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機車定檢複驗查核表使用說明

 說明 依據「機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站設置及管理辦法」第
12條附錄2規定，車主未於同一機車排氣檢驗站完成複
驗，應給予複驗單，違者記點處分。

(1)排氣檢測不合格機車，未於同一站進行複
驗，應給予車主複驗查核表，避免後續未
完成複而遭告發處分，衍生爭議情事。

(2)複驗查核表共兩聯，上聯由車主交由調修
單位填寫並由複驗定檢站留存一年。

(3)複驗查核表下聯由初驗定檢站留存一年。

 處理方式

ABC-123

初驗定檢站
填寫不合格機車資料

機車定檢複驗查核表下載處

王大明115/06/01ABC-123

初驗定檢站
填寫不合格機車資料

115/06/01ABC-123

王大明

調修機車行
填寫調修資料

王大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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